
第六章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内容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成都市双流区行政审批局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评审机构采

购项目，共 1个包。

二、 服务要求

（一）服务内容

结合拟建项目区域的社会经济特点，开展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审工作，

评审机构对节能报告进行技术评估，并组织专家评审出具相应评审意见。

（二）项目目标

持续完善成都市双流区行政审批局固定资产投资节能审查工作机制，进一步

了解成都市双流区固定资产投资能耗情况，有效推进双流区各行业领域节能监管

工作。

1、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提交项目节能报告的文本资料和电子文本资料后及

时组织评审（估），对需要到项目实施现场实地勘察的，项目业主配合，由被委

托机构组织相关专家到现场实地勘察。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出具评审报告。对确

不能通过评审的项目，由采购人重新修改完成节能报告，重新进行评审。

2、因供应商组织审查不严格、不到位造成的漏项、错项、安全隐患等错误，

由采购人按照合同约定及有关规定追究供应商的连带赔偿责任。

3、供应商在评审报告中，一是要明确项目节能方案是否可行、合理，在可

行的基础上提出需要补充、完善和优化的意见和建议；二是项目依据的标准是否

合规、符合标准，对不合规和不符合标准的明确修改意见；三是项目建设内容及

规模是否完整、合规，对项目是否通过必须给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明确意见，不能

模棱两可。

（三）项目范围及要求

成都市双流区行政审批局拟实施的节能评审项目（个数待定，以实际结算量

为准）

主要工作内容及要求如下：



1、组建建筑、工业、电气、市政配套等各行业领域专家库，能够适应各重

点行业领域节能评审的专业技术咨询服务需求。

2、建立完善的节能评审流程规范和工作机制。

3、能够提供开展节能评审各项会议独立场所，以及节能评审必要的软（硬）

件保障。

4、能够保障按时组织节能评审会议、出具节能评审意见，及时到达配合指

导或按时限提供咨询服务。

5、具备较好的档案管理水平。

6、具备一定的活动组织、企业沟通等协调配合经验。

（四）其他要求

1、成果形式

对评审的项目以单个评审意见形成报告的形式提交。

2、意见提交时限

原则上供应商收到采购人委托后 5-10 个工作日内出具评审报告。

3、其他

评审项目的个数以书面任务单的形式正式委托为准（任务单格式我局制定），

对项目因节能单位编制的质量导致重复评审的，原则上每个项目不超过 2次评审，

超过 3次的在该项目正常计价的基础上上浮 10%。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验收方法：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的研究内容和有关要求，由采购人组织验

收小组或委托其他专业机构，遵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

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参照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政府

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办法》（川财采〔2015〕32 号）等相关法律法

规、技术标准与规范流程组织评审验收。

▲4.供应商的报价应包含一切与本项目相关的费用。服务过程中的一切设施、

设备由供应商自行负责提供。

▲5.本项目采用下浮率的方式进行报价。



6.组建专职项目团队。具有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分析评估人员、后勤保障等

专业人员，能够适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审的技术支持。

▲7.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 7个工作日内支付当年合同金额的 30%，完成当

年相关服务内容并经采购人验收后 1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合同金额。

注：“▲”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视为无效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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